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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

一
七
年
起
食
品
玩
具
加
註
醒
語 

為
了
吸
引
兒
童
的
目
光
，
許
多
業
者
會
在
食
品
中
包
裝
玩

具
，
或
是
玩
具
中
包
含
食
品
，
藉
此
吸
引
家
長
購
買
。
食
藥

署
強
調
，
食
品
及
其
容
器
或
包
裝
，
應
符
合
﹁
食
品
安
全
衛

生
管
理
法
﹂
規
定
，
玩
具
應
符
合
經
濟
部
﹁
商
品
檢
驗
法
﹂

及
﹁
商
品
標
示
法
﹂
規
定
，
並
自
二○

一
七
年
起
依
法
要
求

業
者
在
食
品
玩
具
包
裝
加
註
醒
語
。

考
量
市
售
產
品
樣
態
多
元
性
，
無
論
食
品
包
含
玩
具
、
玩

具
包
含
食
品
或
該
兩
者
併
同
販
售
的
產
品
，
為
避
免
孩
童
食

用
或
使
用
時
，
有
誤
食
玩
具
的
情
形
，
衛
生
福
利
部
於
二○

一
六
年
二
月
四
日
公
告
﹁
包
裝
食
品
與
玩
具
併
同
販
售
應
標

示
醒
語
規
定
﹂
，
並
自
二○

一
七
年
一
月
一
日
︵
以
產
品
產

製
日
期
為
準
︶
施
行
，
該
等
商
品
應
於
其
外
包
裝
標
示
﹁
本

產
品
內
含
玩
具
，
小
心
勿
吞
食
或
吸
入
，
建
議
由
成
人
陪
同

監
督
使
用
﹂
或
等
同
意
義
字
樣
醒
語
。
食
藥
署
呼
籲
，
業
者

在
設
計
這
類
產
品
時
，
應
依
規
定
加
註
相
關
醒
語
，
提
醒
民

眾
食
用
時
應
注
意
安
全
性
，
如
未
依
規
定
標
示
，
將
依
違
反

﹁
食
品
安
全
衛
生
管
理
法
﹂
第
二
二
條
，
依
同
法
第
四
七
條

處
新
台
幣
三
萬
元
以
上
三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款
，
違
規
產
品
依

同
法
第
五
二
條
命
限
期
回
收
改
正
，
改
正
前
不
得
繼
續
販
賣
。

︵
本
文
引
用
自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署
﹁
藥
物
食
品
安
全
週
報
﹂

第
五
四
九
期
︶

輕
鬆
看
懂
指
甲
油

不
論
是
舞
台
上
的
藝
人
或
一
般
民
眾
，
在
指
甲
上
塗
抹
各

式
各
樣
酷
炫
的
顏
色
與
造
型
，
已
經
成
了
一
種
﹁
美
甲
﹂
的

時
尚
潮
流
。
坊
間
的
指
甲
油
產
品
五
花
八
門
，
其
主
要
組
成

包
括
成
膜
劑
︵
如
硝
化
纖
維
素
︶
、
增
塑
劑
、
色
素
、
香
料
、

溶
劑
等
。

甲
苯
磺
醯
胺
｜
甲
醛
樹
脂
︵T

o
sylam

ide/F
o
rm
aldehyde 

R
esin

︶
是
甲
苯
磺
醯
胺
與
甲
醛
經
化
學
反
應
而
形
成
的
聚
合

物
，
是
良
好
的
成
膜
劑
及
增
塑
劑
。
在
指
甲
化
粧
品
中
的
功

能
，
是
與
硝
化
纖
維
素
聚
合
，
改
善
硝
化
纖
維
素
易
脆
化
的

缺
點
，
形
成
堅
韌
有
光
澤
的
薄
膜
，
並
具
有
優
良
的
耐
磨
損

性
及
耐
久
性
等
特
性
，
可
維
持
指
甲
的
高
光
澤
度
。

美
國
化
粧
品
成
分
審
議
委
員
會
︵C

o
sm
etic Ing

red
ient 
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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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依
據
科
學
數
據
評
估
，
甲
苯
磺
醯
胺
｜
甲
醛

樹
脂
作
為
化
粧
品
成
分
是
安
全
的
。
食
藥
署
提
醒
，
依
據
我

國
管
理
規
定
，
該
成
分
限
使
用
於
指
甲
化
粧
品
，
其
最
終
製

品
使
用
含
量
不
得
超
過
二
五
％
。
惟
甲
苯
磺
醯
胺
｜
甲
醛
樹

脂
可
能
會
有
甲
醛
殘
留
，
如
果
本
身
對
甲
醛
有
過
敏
體
質
的

民
眾
，
建
議
購
買
指
甲
化
粧
品
時
，
須
詳
看
產
品
成
分
標
示
，

避
免
購
買
含
有
該
成
分
的
美
甲
商
品
。

另
外
，
為
使
指
甲
油
色
澤
均
勻
且
快
乾
，
常
含
有
有
機
溶

劑
，
如
乙
酸
乙
酯
︵E

thyl A
cetate

︶
、
乙
酸
丁
酯
︵B

utyl 

A
cetate

︶
及
異
丙
醇
︵Iso

p
ro
p
yl A
lco
ho
l

︶
等
，
因
此
建

議
消
費
者
在
使
用
指
甲
油
時
，
應
在
通
風
良
好
的
環
境
下
塗

抹
，
避
免
化
學
成
分
過
度
吸
入
，
同
時
勿
長
期
使
用
，
讓
指

甲
好
好
休
息
呼
吸
。
︵
本
文
引
用
自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署
﹁
藥

物
食
品
安
全
週
報
﹂
第
五
五
三
期
︶


